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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四题：加强预缴服务费的监管  

 

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七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慧琼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有大型瑜伽中心于本年五月中倒闭，超过一万三千名会员受到影响。有受

影响的会员批评，消费者选用预先缴费服务时，无法知悉提供服务的公司的业

务状况，令他们防不胜防。他们又表示，银行透过商户向顾客提供私人贷款，

以预付服务费，但贷款手续由商户而不是银行的职员办理，难保职员为了促销

而避免向顾客提及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贷款条款。有评论指出，该瑜伽中心预收

会员的款项近八千万元，但中心的资产只有四百多万元，令人怀疑事件涉及董

事的欺诈、失当或其他不当行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会否考虑要求向顾客收取预缴服务费的公司，将收到的款项存入特别

银行帐户，以便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监察该等资金的流转情况； 
 

（二） 金管局会否考虑加强监管银行透过商户为顾客办理的银行贷款程序，

以确保消费者充分了解他们需承受的信贷风险；及 
 

（三） 财政司司长会否考虑根据《公司条例》（第３２章）第１４３条，委

任审查员调查上述事件有否涉及董事的欺诈、失当或其他不当行为？ 
 

答复： 
 

主席： 
 

  预缴式消费日趋普及。消费者一般可享折扣优惠的同时，预缴费用亦可增

加企业的现金流量。不过，当企业并无意图或能力提供合约规定的产品，却仍

接受预缴费用欺骗消费者，便会构成问题。 
 

  遇到这情况，现时消费者可以提出民事诉讼。不过，大部分消费者未必愿

意主动透过法庭解决问题。另外，现时当局可援引《盗窃罪条例》所订的刑事

罪行和普通法的「串谋诈骗」罪，打击这种不良手法，但成功与否仍须视乎个

案的事实和证据是否充分，而且举证门槛较高。 
 

 



  针对现行法例的局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打算在一般刑事法罪行以外，订

立专门应用于消费交易的刑事条文，禁止任何人在接受付款时有意图不提供合

约订明的产品。该局会在稍后时间发表文件，谘询公众。 
 

  就问题的三部分，我现回复如下： 
 

（一）问题第一部分提出把预缴款项存入特别帐户的建议，出发点良好，但在

具体操作上有一连串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现时很多不同行业提供的货品或服务也接受预缴式消费；即使是特

定行业，要订立合理、客观准则决定每间商户何时可以动用预缴款项已十分困

难，遑论是订立适用于所有接受预缴式消费的准则。再者，强制设立建议的帐

户和相关的监管机制，牵涉一定的行政费用。视乎情况，商户可能将新增成本

转嫁消费者；规模较小的商户相对受到的影响会较大，市场生态因而可能有所

变化。 
 

  此外，要求商户把向客户收取的预付款项存入特别银行帐户的建议，其效

用事实上与现时部分银行扣起该等款项一段时间作为管理其信贷风险的做法相

若。但是，此做法可能会对商户的资金流造成影响。在考虑有关建议时，我们

需要在保障消费者与顾及商户的营商环境之间取得平衡。我们认为重点是确保

客户能明白他们签订的信贷协议的章则及条款和这些协议对他们所带来的责

任。 
 

  事实上，商户因收到预缴款项才向消费者提供折扣优惠，如设立特别账户

存放预缴款项，商户便不会提供同样的折扣。考虑以上各种因素，我们认为较

务实的做法是订立刑事条文，禁止商户接受预缴款项时没有意图或能力提供货

品或服务。 
 

（二）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正与银行业界商讨如何避免客户对信贷协议

的条款产生任何误解，其重点是确保签订分期偿还贷款协议的客户能在销售点

已获提供清楚和明确的信贷协议章则及条款。有关章则及条款须清楚列明协议

等同一笔贷款；一旦商户因任何理由未有提供服务时客户的还款责任，包括客

户可否停止偿还相关的贷款额。金管局计划在未来一、两个月左右就这方面向

认可机构发出指引。 
 

（三）我们不认为现时有需要由财政司司长根据《公司条例》第１４３条委任

审查员调查有关公司。我们知道目前已有多名Ｐｌａｎｅｔ Ｙｏｇａ会员向

警方报案。警方现正了解有关情况并作出跟进。如有证据显示有关事宜涉及诈

骗等刑事成分，警方会采取适当行动。  

完  
 


